
在百度AI开发者大会上，突如其来的一杯

水将CEO李彦宏从头浇到脚。这颇为戏剧化

的一幕立刻成了网络的一大热点。恐怕连百度

也没想到，这一小杯水居然能掀动一场风波。

事发后，百度公司报警，警方介入。昨

天，事情有了新的进展，朝阳分局发出情况通

报，泼水男子程某某被行政拘留 5 天，涉嫌的

罪名是寻衅滋事。

不得不说，舆情跑偏的苗头一开始就出

现了。向别人泼水、砸鸡蛋、扔鞋子之类的举

动，至少在我们的文明基因里，是无法接受的，

有羞辱性质。年度AI开发者大会，现场人多，

公共秩序的规矩不能不守，警方以寻衅滋事对

行为人处以行政拘留 5 日的处罚也在情理之

中。可眼下，应该受到批评的行为网上却叫好

不断，百度在合理维权，维护自己的尊严，却倍

受奚落。这并不是什么正常的事。显然很多

人其实是戴着一副有色眼镜来看待这个事

的。在众声喧哗中，百度过往的负面新闻被不

断提及，大家的情绪仿佛找到一个宣泄口一般

一股脑地倒了出来。一旦带着成见，想客观公

正就比较难了。这也正是明明是受害者，却底

气不足的百度的尴尬之处。

但不管怎么样，底线还是要有的，不能逾

越道德更不能违反法律。男子的行为肯定是

做错了，不能因为针对的是自己不喜欢不待

见的个人或者组织，就换种说法就不顾是非，

这不是该有的法治素养。很多人可能觉得百

度风度不够，斤斤计较，何必跟一个小人物较

真。这种观点不足取，谁都有维护自己尊严

的权利，谁弱谁有理，这种社会心理并不健

康。是非对错面前，和稀泥不是好办法，还是

应该勇敢地诉诸法律，让法律来回答问题。

百度在回应中称，如果今天我们的社会容忍

了这样的极端行为，那么将来每一场会议和

活动，都可能被肇事者如法炮制；每一个暴露

在公众场合的人，都可能成为被袭击者！这

是大家绝对不愿意看到的。这种说法有上纲

上线之嫌，但其尊重法治的核心观点还是应

该得到认同的。

而且，最新报道显示，程某某可能为此事

策划已久，还开通微博记录自己的行动，有炒

作嫌疑，在这样的情况下，更不宜下结论。

受情绪的影响，这些都能理解，大家都是凡

夫俗子，谁也不是圣人，可是，发泄之前也要静

下心来问问自己，那些对百度的声讨、对泼水者

的所谓支持，难道不是以暴制暴的心理在作怪，

难道就能心安理得吗？这不是在呼唤什么正

义，恰恰是在扩散戾气。要知道，一杯水虽轻，

戾气却重，小花絮演变为一场对百度的责难，这

不是我们应该认同的表达诉求的方式。

这件事也给所有的企业提了个醒，良好

的信誉是靠平时的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人

言可畏，人心可畏，不要在关键时候才想到要

挽回人心。一杯水的花絮之所以成为公共热

点话题，正是因为百度公司本身巨大的争议，

看不到这一点，恐怕也不是很好的回应方式。

一杯水虽轻，戾气却重

知情权是消费者拥有的基本

权利，行使这项权利，合情合

理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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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延误，解决方案姗姗来迟，复旦大学

教授冯玮靠“警告”要发微博，解决了问题。

据澎湃新闻报道，6月30日晚上，冯玮教授结

束在青海西宁的招生工作，原打算乘坐南方

航空公司 CZ3422 航班，从西宁曹家堡机场

飞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航班计划起飞时间

为6月30日20:00。接近当晚8时航班计划起

飞时间，没有动静，登机口柜员也不肯打电话

询问，乘客迟迟得不到回复，他便表明自己是

“复旦的老师”，第一次“警告”要发微博。柜

员打过电话后，前来的女性工作人员表示，航

班延误是航空公司的问题。他要求请航空公

司的人过来，遭到拒绝后，他第二次以发微博

“警告”。前来的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表示，航

班轮胎有安全隐患需要更换，正在请示总部

领导，但是航空公司在当地并没有备胎。该

航班延误既不是不可抗力，也不是乘客责任，

他又质问航空公司在省会城市没备胎是否合

理，并第三次提出要发微博。三次“警告”终

于奏效。此后，该航空公司很快就向其他航

司借了同型号轮胎，不到 1 小时装好，航班才

安全起飞。

对于航班延误如何处置乘客，在国家层

面的法律法规，比如《航空法》或《航班正常管

理规定》，都有详细而明确的规定。比如，《航

班正常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就规

定，承运人应当在掌握航班状态发生变化之

后的 30 分钟内通过公共信息平台、官方网

站、呼叫中心、短信、电话、广播等方式，及时、

准确地向旅客发布航班出港延误或者取消信

息，包括航班出港延误或者取消原因及航班

动态。而各家航空公司在自身的服务条款

里，对此也有很详细的操作指引。比如，南方

航空就规定，航班延误或取消时，南航及南航

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做好解释工作，并迅速及

时将航班延误或取消等消息通知旅客。

很显然，从冯教授的描述来看，南方航空

的工作人员并没有照章做事，既没有第一时

间将航班延误的情况及原因通知乘客，又没

有做好相应的善后和解释的工作。当乘客前

来询问原因时，一开始更是拒绝打电话询问。

向乘客做好解释工作，本是分内的事，现

在反倒需要乘客反复质疑、反复沟通，以至于

不得不三次以发“微博”曝光为警告来推动事

情的解决。这足以说明，在这件事上，至少现

场的南方航空的工作人员缺乏服务乘客的意

识，有推诿的表现。既然害怕舆论，就该事先

做好服务。

可以说，冯教授在这件事上处理得很得

体。南方航空的工作人员开始时对客户的倨

傲、敷衍的态度，确实令人愤怒。作为消费

者，以曝光威胁，无可厚非。况且，知情权是

消费者拥有的基本权利，行使这项权利，合情

合理合法。此外，这事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在

遭遇不公对待时，我们要大胆地以舆论为武

器，合理表达诉求，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或

许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维权手段。

害怕曝光，就该事先做好服务

上市公司新城控股董事长王某因猥亵9岁

女童，于7月1日在沪被采取强制措施。7月3

日，上海普陀警方发布警情通报称犯罪嫌疑人

王某、周某因涉嫌猥亵儿童罪已经被普陀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该消息一经曝出，便引发了强烈反应。

仅就资本市场而言，7月3日当天，港股新城发

展控股暴跌23.86%，在7月4日早晨集合竞价

期间，再次遭遇了15.81%的下跌。沪市方面，

由于7月3日消息曝出之时已经收盘，股价并

没有受到该事件影响，不过在7月4日新城控

股（601155）一经开盘便一字跌停，其封单甚至

超过280万手。股价暴跌，重仓其股票的上百

只公募基金也将受到较大的影响。

显然，新城控股董事长一人违法犯罪的

行为造成的黑天鹅事件最终反映在股价的暴

跌中，王某本人在之后势必也将受到法律的制

裁，然而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新城控股无辜投

资者们却因为此次事件蒙受了不白的损失，他

们的损失又有谁来弥补呢？要知道，事件发生

在6月29日，王某在7月1日就已经在沪被采

取强制措施，但投资者一直被蒙在鼓里。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

章第三十条，“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证券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

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披

露，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

的影响”，而这里所说重大事件的第十一条便

是：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被有权机关调查，或者

受到刑事处罚、重大行政处罚；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违法违纪被有权机关

调查或者采取强制措施。

从以上来看，新城控股在信息披露或存

在两个方面的瑕疵：一是7月3日之前是否知

情，是否存在延迟披露？二是 7 月 3 日的“个

人原因”是否披露充分。从现在来看，起码

“个人原因”是没有完全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的要求，难以避免“遮丑”的嫌疑。假如新

城控股被证实涉嫌信息披露违规的话，那么

就有可能承担不利责任。

上市公司董监高犯罪行为带来的公司声

誉下跌必然对应着公司股价的大幅下跌，正

是因此，部分上市公司才采用隐瞒信息的做

法防止投资者大幅抛售公司股票。本次新城

控股的黑天鹅事件显然已经造成了恶劣的社

会影响，相关人士也必将严惩不贷，而对于资

本市场中较为频发的董监高犯罪行为，如何

完善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治理机制依然

值得思考。尤其是事后无辜投资者所受到的

损失如何通过法律的途径得到赔偿，又该如

何保证这种民事索赔事件的顺利进行，还需

要监管机构和执法机关的共同努力，以此来

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最值得一提的是，从6月29日案件发生，

到7月1日投案，直到7月3日晚才发布公告，

监管部门应该介入调查，比如警方是否向家

属等发生通知或告知？王振华投案前是否安

排公司预案等？有必要给投资者一个合理的

交代。

（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新城控股“黑天鹅”，是否要赔偿投资者损失

上市公司董监高犯罪行为带

来的公司声誉下跌必然对应

着公司股价的大幅下跌，正

是因此，部分上市公司才采

用隐瞒信息的做法防止投资

者大幅抛售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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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水的花絮之所以成为公

共热点话题，正是因为百度

公司本身巨大的争议，看不

到这一点，恐怕也不是很好

的回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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